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57号

申请人：陈xx

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李学军，局长
申请人复议请求：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无），请求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于2025年6月9日作出的对商家超范围经营及散装食品标签违规行为不予立案的决定，并责令被申请人重新对商家的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和处理。

申请人称：

申请人于2025年6月9日通过其他方式得知该行政行为，特申请行政复议，主要事实和理由如下：

1.商家违法行为性质严重：本人于2025年5月9日在拼多多购买商家销售的“海螺酥”，发现商品外包装显示净含量为“计量称重”，而商家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明确为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及《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商家销售“计量称重”的散装食品，属于超范围经营行为。散装食品的销售监管与预包装食品存在差异，超范围经营可能导致食品安全风险无法得到有效管控，这种行为不仅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还严重扰乱市场经营秩，对众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潜在威胁，并非“违法行为轻微”。

2.商家非法获利数额较大：商家声称仅销售二十多元，但实际销售83件，每件8元，非法获利达600多元。该获利金额并非小额，表明商家超范围经营行为具有一定规模，并非偶尔为之或情节轻微。

3.危害后果已实际产生：商家的行为侵害了本人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在购买商品时，基于其营业执照经营范围的公示，本人合理认为所购商品符合规范，而实际却遭遇超范围经营的商品，这已造成对消费者权益的损害。同时，商家的行为也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对其他合法经营的商家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不存在“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情形。

4.被申请人认定事实不清：被申请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属于对事实认定错误。商家的行为不符合“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条件，被申请人未充分调查核实案件事实，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错误，严重损害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贵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恳请贵机关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

答复人于2025年5月21日在河南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收到被答复人在xx店购买“海螺酥”网络不正当的举报，我局执法人员根据提供的线索开展实地核查，现场检查被举报经营场所，并且调取了被举报者的营业执照、预包装备案信息表、销售记录、下架截图、销售者情况说明等材料，证明被举报人商品已下架，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不予立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答复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依据，请求山阳区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

申请人于2025年5月21日向被申请人投诉举报xx店超范围经营行为。被申请人开展实地核查，调取被举报者的营业执照、预包装备案信息表、销售记录、下架截图、销售者情况说明等材料，案涉商家营业执照记载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案涉商品外包装显示净含量为“计量称重”，案涉商家实际成交订单数量为8单，商品数量为9件，且散装食品已经全部下架。被申请人于2025年6月9日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在河南市场投诉举报平台回复申请人。
以上事实有营业执照、现场笔录、情况说明、实际成交订单数量证明材料、下架截图、不予立案审批表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

案涉商家营业执照记载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案涉商品外包装显示净含量为“计量称重”，表明案涉商品为散装食品，商家销售案涉商品的行为属于超范围经营行为。案涉商家实际成交订单数量为8单，商品数量为9件，非法获利金额较小。且案涉商家立即整改了该违法行为，已将散装食品全部下架，没有造成危害后果。因此，案涉商家的违法行为符合“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故被申请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在河南市场投诉举报平台回复申请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决定。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7月16日



